
新公司法实施配套规则

———《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解读

蒋大兴∗

　 　 2024 年 6 月 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通过新公司法实施配套规定———《国务院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

定》)。 相较于此前向社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本次“过渡期规定”内容大大简化,主

要围绕与注册资本登记管理相关问题设置规则,更吻合新公司法的授权规则。 “过渡

期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一、 采取宽缓的过渡期规则

《规定》第 2 条采取区分对待的原则,即对于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登记设立的公

司,分别针对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在注册资本限期实缴方面实行不同的规则。 首先,

对于有限公司,采取非常宽松的“3+5”过渡期规则,有限责任公司剩余认缴出资期限

自 2027 年 7 月 1 日起未超过 5 年的,无需调整;超过 5 年的,应当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将其剩余认缴出资期限调整至 5 年内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应当在调整后的

认缴出资期限内足额缴纳认缴的出资额。 其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则采取“3 年实

缴制”的规则,要求股份公司发起人应当在 2027 年 6 月 30 日前按照其认购的股份全

额缴纳股款。 此与新公司法对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所采资本制度的差异性保持一

致,同时,特别考量了我国目前剩余出资期限超过 5 年的公司大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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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而且,新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应当自成立之日起 5 年之内缴足认缴的出资。

“过渡期规定”设置 3 年过渡期,加上 5 年实缴期,采取了非常宽松的实施政策。

与此同时,《规定》第 2 条第 2 款还特别规定,公司生产经营涉及国家利益或者重

大公共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的,国务院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可以同意其按照原出资期限出资。 这一规定,充分关照到了国家与社会公众

利益,通过严格的“考量程序”,继续维护其原有的出资安排,有助于实现国家利益和

公众利益。

二、 明确了“异常公司”的处理原则

《规定》第 3 条对于“异常公司” (指公司股东出资期限、注册资本明显异常的),

授权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结合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状况以及股东的出资能力、主营项

目、资产规模等进行研判,认定违背真实性、合理性原则的,可以依法要求公司及其股

东及时调整。 相较于征求意见稿,“过渡期规定”没有明确界定股东出资期限、注册资

本明显异常的具体标准,例如,认缴期限超过 30 年,注册资本超过 10 亿元。 而是采

取“原则规定”的方式,授权公司登记机关结合公司与股东的情况进行处理,更有利于

公司登记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量处理,避免处理规则过于“刚性化” “一刀切解

决问题”所引发的“个案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公司登记机关在进行“异常公司”裁量

时,不仅要考量公司的经营情况,还要考量股东的“个体情况”,以判断股东是否有可

能通过个体力量或者从公司盈余分红等方式完成认缴的出资缴纳任务,进而判断其

所设定的出资期限或者注册资本金额是否超出了“当事人能力”具有不真实性,或者

“存在欺诈社会之可能”,具有不合理性。

三、 分类优化多元监管措施

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公司自治优先”“强化信用公示”“登记监管促进”“特别标注

警示”等多元方式对公司注册资本登记进行分类监管,不断优化规制措施,提升市场

监管的便利化和效率化。

首先,实行“公司自治优先”原则,注册资本认缴期限和认缴金额是否过长或者过

高,由公司自主进行判断,自主决定如何调整,包括采取何种方式合乎法律规定。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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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可以采取提前实缴、对过高资本进行减资或者压缩过长的认缴及出资期限等等。

公司采取何种方式自主调整,由其根据公司及股东的实际情况,以股东会决议或者董

事会决议自主安排。

其次,采取“强化信用公示”原则。 《规定》第 4 条强调,公司调整股东认缴和实

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或者调整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等,应当自相关信息

产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再次,采取“登记监管促进”原则。 如果公司自治失败,则由登记机关进行检查、

督促和促进公司改进不适宜的认缴 / 实缴期限或者注册资本。 因此,《规定》第 5 条强

调,公司登记机关采取随机抽查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方式,对公司公

示认缴和实缴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信息互联共

享,根据公司的信用风险状况实施分类监管,强化信用风险分类结果的综合应用。 由

此,对于存在较大信用风险的企业,实施“重点照顾、特别监管”,促进企业注册资本登

记行为合规合法。 而且,公司股东或者发起人未按照规定缴纳认缴的出资或者罚款,

或者公司未依法公示有关信息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最后,采取“特别标注警示”原则。 对于一些特殊或者危险情形,无法调整出资期

限或者注册资本的,“过渡期规定”采取“特别标准警示”方式进行处理。 主要包括以

下三种情形: 第一,公司未按照规定调整出资期限、注册资本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做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 第二,公司因被吊销营业

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或者通过其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出资期限、注册资本不符合本规定且无法调整的,公司登记机关对其另册管理,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做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公司自被吊销营业

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之日起,满 3 年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

公司登记机关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予以公告,公告期限不少于 60 日。 公

告期内,相关部门、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提出异议的,注销程

序终止。 公告期限届满无异议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注销公司登记,并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做出特别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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